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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及其例外 

南 英 党建军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序言第四、六、十段和第一条凸显了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补充作

用，从而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不仅为世界上多数国

家所赞同，也为众多国际刑法学者所认可 。但是，这一原则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未得到始终贯彻，

其中不乏例外规定。本文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谈一谈作者个人的初步见解，以就教于大

方。 

     

     一、引 言 

     

     1998年7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以120票赞成、

7票反对、21票弃权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在联合国成员

国于《规约》上签字的最后期限2000年12月31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等国签了字，使签署国最后达139

个。到2002年4月11日，签署并批准《规约》的国家已经超过《规约》生效所要求的60个国家。根据《规

约》第一百二十六条“本规约应在第六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

六十天后的第一个月份第一天开始生效”的规定，《规约》于2002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 

     联合国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科雷尔2002年7月1日在纽约总部的庆祝仪式上宣布，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的《规约》获得了所需的60个国家的批准，自7月1号起正式生效，联合国从7月1日开始组建国际刑事法

院并于2003年完成组建工作。这一历史性的宣布赢得了在场的数百位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的热烈、

持久的鼓掌与欢呼。波黑、保加利亚、柬埔寨、刚果（金）、爱尔兰、约旦、蒙古、尼日尔、罗马尼亚和

斯洛伐克等国的代表在庆祝仪式上向科雷尔递交了批准文书，从而使批准《规约》的国家上升到66个。截

至2002年7月，《规约》已有139个签字国，其中，7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成为其成员国。  

     设立独立的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司法合作，惩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最严重国际犯罪的新尝试，从而使国际社会首次可以对前述犯罪实行普遍的国际司法管

辖，有助于解决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罪行追溯与审理上有地域和时间限制的

问题，弥补过去由于缺乏常设性的国际审判机构，当国内当局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追究犯有严重国际罪行者

的刑事责任时，行为人逍遥法外的弊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当日通过其发言人发表声

明，称赞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而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了法治的中心地位，体现

了国际社会防止与惩治战争罪行和有组织反人权罪行的决心。安南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司法体系中

欠缺的一个环节，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是对那些逃脱法律制裁的犯罪行为的沉重打击。他指出，国际刑事法

院有权对犯有灭绝种族罪、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罪行的人提起诉讼并进行审判，而且只有在犯罪嫌

疑人所在的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将其绳之以法时才可介入。 从声明可以看出，对于严重国际犯罪案件，

只有在有关国家法院不能自主审理，即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行使管辖权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介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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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刑事管辖权所具有的补充属性。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和审判刑

事案件的权力——审判管辖权。具体地讲，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在特定条件下，对由特定种类的国际罪行和

特定的被告构成的特定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起诉、审理和判决的权力。” 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权，是指国际刑事法院在主权国家同意的前提下，对特定国际犯罪案件在国家不能自主处理时依据《规

约》予以受理和审判的司法权力。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专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如何确定国际刑事法院的管

辖权，既是把刑事管辖权视为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各国最为担心的问题，也是国际刑法学者们争

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研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要涉及到如何把握与定位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关

系，解决对严重国际犯罪的管辖权是应由国际刑事法院、还是由国家行使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国

际刑事法院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有权进行司法管辖；另一方面，国家对于自己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依据主权原则享有刑事管辖权。这样，对于同一国际犯罪，究竟是

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还是由国家法院受理和审判，亦或行使管辖权时孰先孰后，就可能出现争议，从而

发生管辖权上的冲突。同时，根据 “一罪不二罚”(Ne bis in idem)的刑法原则，对同一国际犯罪案件，

国家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不可能同时管辖，或者一国法院已经做过审判的，国际刑事法院就不能就同一行

为再进行审判。所以，国际刑事法院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对特定国际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的问题就显得尤

为迫切和关键。要处理好这一关系，既有是否尊重国家主权的问题，也有如何发挥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

发挥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有不同的理论主张和观点，诸如强制性说、优先性说、平行性说、

补充性说、复审性说和诉讼转移性说。 限于篇幅，对这些主张，本文不展开进行分析与评价，只是表明一

下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强制性说、优先性说复审性说都违背了作为国际法基础的国家主权原则；诉讼转

移性说缺乏说服力，且无法解决管辖权和主权之间的矛盾问题；平行性说比前述几种主张更具合理性，但

在实践中会遇到困难，正如有一种意见指出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机会……，

因为犯罪分子永远是在一个国家的实际控制之下，而国家几乎不太可能选择把罪犯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来进

行审判” 。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从法哲学的视角看，涉及到国际刑法的价值取向，关系到维持国际法律

秩序与维护国家主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均衡的问题。 

     确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首先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主权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和条件。背离国家主权原则去确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不仅不符合多数国家的根本要求，在实践

会由于得不到主权国家的真诚支持与合作，国际刑事法院也难以有效运作。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其缔结或

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犯罪有权力和义务按照国内司法程序进行起诉和审判，给予其必要的惩罚。但

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或条件的限制，一个国家对特定的国际犯罪案件可能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起诉和

审判。为了有效打击严重国际犯罪，由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来受理和审判这些案件会是最佳的选择。 

     国际刑事法院是经主权国家同意并通过缔结《规约》而设立的，其管辖权来源于主权国家，并对国家

刑事管辖权发挥补充作用。国家在签署并批准《规约》成为缔约国时就意味着表明，对《规约》第五条所

述犯罪案件而言，一方面，依据《规约》第十七条自己在愿意或能够行使刑事管辖权时享有起诉和审判犯

有国际罪行的人的权利，同时，这也是《规约》序言申明的一种义务；另一方面，也承担了在自己不愿意

或不能够行使刑事管辖权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而由其予以受理和审判的义务，同时，这也是将管

辖权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因此，在《规约》缔约国对特定国际犯罪案件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起诉和审判而

国际刑事法院予以介入的情况下，就国家而言，实质上是将自己依据有关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而享有的刑

事管辖权赋予了国际刑事法院； 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则是依据《规约》接受并行使这一管辖权。从这种

意义上讲，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实质上来源于主权国家，其作用和意义在于解决由于国家不愿意或不能起

诉和审判，会使严重国际犯罪得不到有效惩治而破坏国际法律秩序的问题，因而是对国家刑事管辖权所做

的必要补充。 

     

     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有学者认为，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则，即

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国家法院管辖权的补充（这有别于前南斯拉夫、卢旺达两个临时刑事法庭基于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所获得的优先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体现在该法院行使管辖权和受理案件时需满足二个条件：一

是有关国家同意接受管辖；二是有关国家“不能或不愿”对所涉罪行进行管辖 。 

    《规约》“鼓励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 《规约》中包含补充性原则的内

容，主要是： 

     1．序言第四、六、十段和第一条。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决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罪犯，必须同国家一

级采取措施并加强国际合作”（第四段）；“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第六

段）；“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第十段）。第一条规定：“本

法院……有权就本规约所提到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对个人行使其管辖权，并对国家刑事管辖权

起补充作用。” 

     2．第十七条（可受理性问题）和第二十条（一罪不二审）。 

     （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

查或起诉（第十七条第一款第1项） ； 

     （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件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决定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除

非作出这项决定是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第十七条第一款第2项）；  

     （3）有关的人已经由于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判，根据第二十条第三款，本法院不得审判（第

十七条第一款第3项）； 

     （4）对于本规约第六条、第七条或第八条所列的行为，已经由另一法院审判的人，不得因同一行为

受本法院审判 （第二十条第三款） 。 

     3．关于管辖权运作方面的一些条款。 

     ——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按照《规约》第十二条（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

《规约》第五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只有在有关国家同意接受的前提下才能行使。接受的方式，一是成为

《规约》的缔约国，二是非缔约国依照第十二条第三款声明接受其管辖权。缔约国或声明接受其管辖权的

非缔约国，至少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含发生犯罪的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和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

易言之，原则上被指控的犯罪是在其领域内实施或由其国民实施的。 

     ——案件可受理性审查。根据《规约》第十七条的规定，下列四种情况下法院应断定案件不可受理：

（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2） 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

件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决定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3）有关的人已经由于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

判；（4）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该法院无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理由。 

     ——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根据《规约》第十九条的规定，下列各方可以根据十七条

所述理由，对案件的可受理性或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1）被告人或根据第五十八条已对其发出逮捕证

或出庭传票的人；（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以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为理由提出质疑；或

（3）根据第十二条需要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对于上述个人或国家提出的质疑，国际刑事法院有关

审判庭经审查后（在确认指控以前，提交预审分庭审查；在确认指控以后，提交审判分庭审查）作出裁

定。对于就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作出的裁判，可以依照第八十二条向上诉分庭提出上诉。 

     综合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是《规约》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理论上

讲，这一原则可以从两个侧面来把握： 

     1．候补性（或待启动性） 

     如果把国际社会为打击犯罪、维持法律秩序所作的努力比做一个计算机平台，那么，国家和国际刑事

法院就是这一平台上的两个操作系统，例如是Windows Me和Windows XP。由于Windows XP具有良好的兼容

性，并不排斥较低版本的Windows。我们如果设置国家为计算机默认的操作系统（比如是Windows Me），国

际刑事法院为第二个操作系统（比如是Windows XP）。这样，计算机在启动后首先要进入的是默认的操作

系统，这时，另一操作系统则处于待启动状态。只有在操作员不愿意再运行默认的操作系统，或者该系统

出现问题而无法正常运行时，另一操作系统才可在操作员将其设置为默认的操作系统并重新启动计算机的

情况下开始运行。这个比喻可能不十分妥贴，但是却有助于说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有助于把

握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关系。 

    国家的刑事管辖权是独立的、排他的，是一国司法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绝大多数的公约涉及管辖问题时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授权缔约国依照本国法律行使刑

事管辖权。” 《规约》序言第六段也申明“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管辖权”。国家通过缔结

或参加国际条约并在其国内法中作出规定，对国际犯罪实行普遍管辖。因此，在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

管辖权上国家具有优先性，是其法定的权力和义务。但在实践中，由于国内普遍管辖自身存在的复杂性和

局限性，有时难免会与他国的主权发生冲突，难免会出现一国存在对特定国际犯罪案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

起诉或审判的情况。对此如果听之任之不予处罚，犯罪行为人就会逍遥法外。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有关国

家同意即其成为《规约》缔约国或者声明接受管辖权，启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就成为可能与必要。对于

特定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在介入之前相对于国家而言仍是第二位的，处于待启动状态。在国

家法院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予以介入，这表明，国际刑事法院对国

家刑事管辖权具有兼容性，虽不不具有优先性，但也不排斥它。只是在一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

或起诉时才将其“取而代之”，接受并行使国家赋予的管辖权。 

     2．谦抑性（或最后性） 

     在刑法领域，刑法的补充性也可作谦抑性理解。前者如刑法的“补充性指刑法从属于民法、商法、行

政法等其他法律领域，只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惩治的条件下，才适用刑法” ，后者如“刑法的谦抑性表

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衡时，才

能运用刑罚的方法，……”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可以理解为只有在一国依靠国内司法程序不

足以惩治特定国际犯罪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行使管辖权。易言之，对国际犯罪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是第

二位的，即在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犯罪上国家具有优先性。 

     综合《规约》的规定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审查（即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审查）机制具有

相当大的弹性。在管辖权的运作程序上基本上遵循了联合国各种国际人权公约框架下对国际犯罪实行国际

司法管辖的一般惯例，强调国际司法介入必须是在用尽国内司法管辖之后才能实行。按照《规约》十七条

的规定，只有在有关国家不能自主和有效行使司法管辖权的情况下，即有关案件的国内司法程序已被“穷

尽”时，国际刑事法院才予以受理。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不是否定对战争罪等国际犯罪的国内司法

管辖，而是在尊重国内司法管辖的前提下，对一些特定的、危害极大的国际犯罪增加国际司法管辖的强制

力，以便体现国际社会在禁止和反对这些重大罪行问题上的决心与合作。 

     

     四、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补充性原则，《规约》作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国

家对国际刑事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权表示担心，认为这与国家主权思想不相吻合，尤其对非《规约》签署国

的主权构成了侵犯。我们认为，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规约》没能严格、充分地贯穿

始终，关于管辖权运作的规定也没有完全以国家自愿接受管辖权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家主权原则

的国际法基石地位。 

    这些例外规定，主要有： 

     （一）关于国家自觉接受管辖权的例外 

     根据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要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发生犯罪的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或

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中有一个是缔约国或声明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 

     《规约》与国际条约法的一般原则有所不同，它在某些条件下对非缔约国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国际刑

事法院的管辖权比较特别，对一国国民的管辖不是以国家缔约或者声明接受其管辖权为前提的。一般情况

下，如果犯罪发生地国和被告人国籍国中有一为缔约国或声明接受该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国际刑事法院即

可行使管辖权。例如，在犯罪发生地国是缔约国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可对非缔约国的公民行使管辖

权。 

     另外，根据《规约》第十三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可以分别来自缔约国、联合

国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规约》第十四条还规定，缔约国可以向检察官提交能显示犯罪已经发

生的情势，请检察官予以调查，以确定被指控的人是否实施了该罪行。据此，一个国家即使不参加国际刑

事法院，也不能阻止其他缔约国、尤其是犯罪发生地的缔约国将案件提交给检察官，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

为缔约国的公民。未经非缔约国同意，《规约》即对非缔约国的义务做出规定，是不符合有关维也纳条约

法的规定的。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的情势中，“检察官可以对非缔约国领域内实施

的或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犯罪进行调查或起诉，而且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这类事件行使管辖权”。 这样，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就可以扩展到非缔约国的国民，起到了约束第三方的效果，没有严格遵循国家自觉



接受其管辖权的规定。 

     （二）关于案件不可受理的情形的例外 

     关于案件可受理的情形即案件存在“不愿意”和“不能够”的问题，按照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不愿意”的审查标准是：（1）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一国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包庇有关的

人，使其免负第五条所述的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2）诉讼程序发生不当延误，而根据实际

情况，这种延误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3）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以独立或公正

的方式进行，而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按照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

定，“不能够”的审查标准是：一国由于本国司法系统完全瓦解，或实际上瓦解或者并不存在，因而无法

拘捕被告人或取得必要的证据和证言，或在其他方面不能进行本国的诉讼程序。 

     按照这些规定，经过审查，国际刑事法院认为案件中存在有“不愿意”或“不能够”的问题，即使一

国已经或正在进行调查、起诉或审判，即断定案件可予受理，而由其审判。 

     这些规定，漠视了国家的司法主权，偏离了补充性原则，实践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依据国际条约对特

定国际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针对此类担心，国外有专家指出，希望当“考虑可受理性问题时，国际刑事

法院应考虑国家如何真诚努力，而不应怀疑如何接近任何类似于切实调查程序的‘真实行为’。国际刑事

法院还应考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以确定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干涉切实的协调程序”。  

     （三）关于“一罪不二罚”规定的例外 

     按照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规约》第六条、第七条或第八条所列的行为，案件虽已经由国内

法院审判，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际刑事法院仍可予受理：（1）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本法

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或（2）没有依照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

而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这一规定执行起来弹性会较大，容易偏离补充性原则，有悖于“一罪不二罚”的规定，会使已经受到

国内法院审判的人再受“二茬罪”。 

    另外，《规约》其他一些规定也与补充性原则不相吻合。如第八条第二款第5、6项将国内武装冲突中

的战争罪也纳入该条规定的战争罪；第七条关于危害人类罪的定义要比国际法现有的关于危害人类罪仅限

于武装冲突或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情况的规定宽泛得多，《规约》中并无武装冲突这一标准，且把和平时期

一些一般侵犯人权的行为也列入该罪。这些就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以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之初衷相左。 

     

     五、结 语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当代国际政治、国际法包括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远

非其他国际审判机制所能比拟。《规约》是一部集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司法协助法和法院组织法于一体

的国际刑事法律方面的公约性文件，因此，作为非缔约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真研究《规约》，密切

注视国际刑事法院之运作，其政治作用和法律意义不可谓不大。如何评价《规约》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权之补充性原则及其例外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评价主体对《规约》之不同需求及价值观，体现其

对《规约》现有管辖权模式的价值分析与利弊取舍。至于中肯与否，还要静观国际刑事法院之运作，以其

实效评判之。 

     （南英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建军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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